
 

走火警路線及注意事項 
 
1. 走火警路線 
 

 
 

 

注意事項 

a. 火警訊號為三短一長，持續約一分鐘。 

b. 火警鐘響起，值課老師須帶領學生迅速地用指定樓梯離開課室，到操場集隊： 

（i）  各層之 03、04、05、06室用 1號樓梯； 

（ii） 各層之 01、02及所有特別室用 2號樓梯； 

（iii）禮堂用 3號樓梯。 

c. 落樓梯時，應注意勿讓過多學生堆塞於同一梯間，以免釀成危險。 

d. 離開課室時，學生不得攜帶書包、文具、書籍等，亦毋須排隊，惟須以「單行」

方式有秩序地離去。 

e. 秩序班長應最後離開，並將門及所有電源關上。 

f. 因特別情況而不在課室之同學，亦須馬上到操場集隊處。 

g. 到達操場後，值課老師應立刻點算人數，並委派秩序班長向訓導組負責老師報

告。 

h. 全體教職員均須參加演習，並須到指定地點向訓導組負責老師報到。 

i. 演習完畢，請值課老師帶領學生返回上課班房。 

j. 演習時間必須保密，各老師切勿事先告知學生。 
 

 


